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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销售代理：

为了进一步做好旅客服务工作，特别是不正常航班的服

务和保障工作，现对代理人销售客票订座记录中出现旅客联

系方式缺失情况的处理办法明确如下：

一、对于旅行日期在 2017年 10月-12月的客票出现旅

客联系方式缺失的代理人，国航将对其发出整改通知书，请

代理人在收到该通知书后，制定具体整改措施，并在 5 个工

作日内把经公司法人或总经理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通知

书回传至国航相关业务联系人。

二、对于旅行日期在 2018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的客

票出现旅客联系方式缺失的，国航将严格按照国航与代理人

签订的《航空旅客运输销售代理协议（2016 年版）》第六条

“违约责任”第三项规定“在定座记录中未准确留存旅客、

团队领队或乙方的手机号码，除赔偿旅客的经济损失外，按

每位旅客向甲方支付 1000 元违约金”，对代理人进行通报并

处罚。如代理人对具体处罚结果存在异议，可向国航华南基

地国际销售部门提出书面申诉。罚款将以 ADM 单的形式进行

收取。

三、请各销售单位严格按照规定做好旅客联系方式的

业务通告
关于严格执行未准确留存旅客联系方式处罚规定

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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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存工作，规范客票销售操作，对已销售但未出行的客票尽

快进行再次核查，如有缺失，及时补上。

四、国航华南基地市场营销中心联系人：

林耀雯/李志豪 020-83637675

此通知。

华南基地市场营销中心

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一日


